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市监执法处字 匚2022〕 第⊥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凡口兴东商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 册号 )∶ 92440224MA5257U801

住所 (住址 )∶ 仁化县凡口矿人民路南区市场

经营者:杨国东  身份证号码:441425197308253631

联系电话 :13435069688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2021年 11月 3日 ,经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,深

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对仁化县凡田兴东商店销售的
“五谷

蛋
”
进行监督抽检。2021年 11月 30日 ,我局收到该批次

“五

谷蛋
”

的 《检验报告》(No∶ AFSQB110109007C),报 告显示

磺胺类项目实测值为 63.39,不 符合 GB31650-2019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中
“
不得检出

”

的要求,最终被判定为不合格。

2021年 11月 30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依

法进行检查,现场拍摄照片一张,作 出现场检查笔录一份 ,

向当事人送达 《检验报告》一份、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抽样检

验结果通知书》一份、《询问通知书》一份。为查清案件事

实,办案人员填写了 《立案审批表》,于 当日报局领导批准立

案。因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与不合格检验报告同批次的五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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蛋,本案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 ,

未提出复检申请。

2021年 12月 8日 ,当 事人经营者杨国东来我局执法一

队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,并提供了当事人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一份、经营者杨国东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、订单记录截图两

份及对货单复印件两张。执法人员对经营者杨国东来作出了

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一份。据经营者杨国东述:被抽检

的
“五谷蛋

”
是一个微信名为

“
农民阿周

”
的客户分别在 2

021年 10月 28日 、2021年 10月 30日 在美团优选小程序上

下单订购的,每次购进单价均为 19.98元 /板 ,每板 1500g

±100g,因 自提点设在其商店,但是到提货日期客户因事都

未能来提货,于是自己摆在店内销售,在 2021年 11月 3日

被深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抽样人员抽检 3.1kg,销 售价是

15元 /kg。

另本案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三、调查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

经调查查明,当 事人销售的
“
五谷蛋

”
经抽样检验,其

磺胺类项目实测值为 63.39,不 符合 GB31650-2019《 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中
“
不得检出

”

的要求,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。至案发之日,该

批次五谷蛋已销售完毕,其涉案货值为 15x3.1〓 46.5元 。

另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

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。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1。 《食品安全抽样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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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抽样单》一份、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》一份 ,

证明2021年 11月 3日 对当事人销售的五谷蛋进行了抽检的

事实;

2.深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
“五谷蛋

”
检验报告

(No∶ AFSQBH0109007C)一份、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

结果通知书》一份,证明当事人销售的
“五谷蛋

”
经抽样检

验,其磺胺类项目不符合 GB31650-2019《 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中
“
不得检出

”
的要求的事

实;

3.2021年 11月 30日 ,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

作出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,拍摄的相片一张,证明当事人被

抽检不合格的五谷蛋已销售完的事实;

4.当 事人提供的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经营者杨国

东身份证复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事实;

5.当 事人提供的订单记录截图两份、对货单复印件两

张,证明当事人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事实;

6.⒛ 21年 12月 8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的询问调

查笔录一份,证明当事人销售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

准限量的五谷蛋的事实。

四、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情况

2022年 1月 6日 ,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仁市监执法处告字 E2022)第 2

号 ),当 事人在收到告知书后在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、

申辩。

五、案件性质、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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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销售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五

谷蛋,其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

四条第 (二 )项 “
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

品相关产品:⋯ ⋯ (二 )致病性微生物,农药残留、兽药残

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

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

相关产品;” 的规定。

当事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主动提供证据,因

该批次不合格五谷蛋是美团优选小程序订购,当 事人能如实

说明了其进货来源,提供送货及下单人信
`惑
,应属通过合法

渠道进货,且当事人不知道所销售的五谷蛋不符合食品安全

标准。

六、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

当事人销售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五

谷蛋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

第一款第 (一 )项 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,尚不

构成犯罪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

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,并可以没

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各、原料等物品;违法生产

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五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

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吊 销许可

证:⋯ ⋯ (一 )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,农药残留、兽药残

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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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 ;” 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
“
食品经营

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,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

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并能如实说明其进

货来源的,可 以免予处罚,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的食品;造成人身、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,依法承担

赔偿责任。”的规定,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,免予处罚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按

《韶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 (行 政处罚)规定的方

式,到 指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

行、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

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)缴纳罚 (没 )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

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

起六十日内,向 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苤仝且内

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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